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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５２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以书面传真、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签
字董事九名，实到签字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新洲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上海大智
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０

九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５３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兰得”）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受让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集团”）持
有的浙江新兰得

４９％

的股权，受让价格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受让后本公司占浙
江新兰得总股本的

１００％

３

、投资期限：长期
４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收购资产概述
本公司拟受让新洲集团持有的浙江新兰得

４９％

的股权， 受让价格人民
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受让后本公司占浙江新兰得总股本的
１００％

。 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情况：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签字董事九名，实参加签字董事九名。 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新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
司
４９％

的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洲集团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
本
３．３

亿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
原料及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销售、汽车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新材料开发
和生产、租赁等。

２００８

年底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８５４３

万元，负债为
１１５７３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２８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４４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浙江新兰得是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依法在杭州市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注册
资本

２０４０８

万元。 其中，本公司占
５１％

的股权，新洲集团有限公司占
４９％

的股
权。

浙江新兰得主要负责杭州新湖·果岭项目的开发。 杭州新湖·果岭项目
位于杭州西部余杭区仓前镇，总用地面积为

３６０

，

９２９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约
４３

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
１４

亿元。 项目计划分三期完成，现正处于一期开
发及销售阶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总资产
５１４８７

万元，负债
３２６６４．５

万元，净资产
为
１８８２２．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５９７６６．４１

万元，负债
４１３１１．３４

万
元（其中预收帐款

１１１４０．８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４５５．０７

万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内容：本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１３５００

万元受让新洲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浙江新兰得

４９％

的股权，受让后本公司占浙江新兰得总股本的
１００％

。

２

、定价政策：本次受让以浙江新兰得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具的资产负债表
为作价依据，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１３５００

万元。

五、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浙江新兰得开发的杭州新湖·果岭项目地理位置优越，项目运作条件较

为成熟，项目一期销售情况良好，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项目储备和
赢利能力，做大做强公司房地产主业，因此本次投资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六、关联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０

九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５４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 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 投资
３．５２

亿元人民币，占大智慧总股本的
１１％

３

、投资期限：长期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标的风险：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资本市场行情的波动将对大智慧的网络财经产
品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２

、经营许可风险。 由于公司开发产品所使用的数据源均由交易所授权
后提供使用， 一旦与交易所的经营许可合约到期不能续约或交易所信息使
用费大幅提高将对公司盈利造成较大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
慧”）拟增资扩股，本公司为进一步充实金融服务板块，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
与大智慧的增资扩股。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签字董事九名，实参加签字董事九名。 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４９８

号浦东软件园
１４

幢
２２３０１

—

１３０

座。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张长虹出资
１９８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９０％

，张婷出资
２２０

万元，占总股本的
１０％

。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软硬件的开发、销售，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详见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投资咨
询，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自有媒体发布，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及图
书报刊零售（仅限分支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概况：上海大智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是一家国内著
名的专业从事金融领域信息技术产品开发、 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高科技公
司，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

大智慧下辖万国股市测评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大智慧软件开发有限公
司和武汉卓睿软件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大智慧证券软件已占有
全国证券营业部

８５％

的份额， 而大智慧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个人版目前已是全国使用率
最高的证券软件，现已成为网上投资者的标准软件。 大智慧软件、大智慧咨
询、 资讯， 大智慧网站都是行业的知名品牌。 大智慧也是首批获得上证所
Ｌｅｖｅｌ－２

行情授权的开发商。 万国股市测评是国内最大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
公司之一，是首批获中国证监会投资咨询资格认证的企业，现为中国证券业
协会理事单位。公司拥有一流的注册证券分析师

６０

多名，研究人员
１００

多名，

是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
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

大智慧系列产品涵盖了金融数据库、实时行情传输、实时行情揭示和投
资分析软件、金融教学系统、信息发布、

ｗｅｂ

金融服务平台等各个领域，在券
商、基金公司、上市公司以及个人投资者中都拥有极高的普及率和声望，每
天通过大智慧终端查询和分析行情和资讯的投资者都在百万以上。

财务状况： 经审计合并报表显示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总资产为
３５５２９．２１

万元，负债为
２５８０３．９４

万元，股东权益为
９７２５．２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０７９．３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４１．７５

万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内容：本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３．５２

亿元认购大智慧公司的新增股
权，其中人民币

２７６．５８

万元作为公司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的增资款作为溢
价出资计入大智慧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增资后本公司占大智慧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１％

。 增资完成后大智慧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比例
张长虹

７８．７５％

张婷
８．７５％

新湖中宝
１１％

其他
１．５％

总计：

１００％

２

、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价格以大智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评估确认的
价值为基础确定 （详见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１４６

号评估报告）。 大智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为
２９．４０

亿元，本
次增资大智慧

１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３．５２

亿元。

３

、生效日期及付款方式
在增资协议生效后

７

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
３．５２

亿元人民币划入大智慧
指定的专用验资账户。

四、本次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对金融投资有较深的涉足， 此举有利于充实公司的金融服务板

块。 作为国内金融领域信息技术产品的最大服务商，大智慧经过多年发展，

服务网络初具规模，经营实力不断提升，相关产品在证券业内已居于绝对领
先地位，在投资者中拥有良好的品牌和极高的声望，未来成长空间较大。 公
司投资入股后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的金融服务板块， 获得长期稳定的盈利增
长，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壮大经营实力，平滑地产行业的经营风险。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资本市场行情的波动将对大智慧的网络财经产
品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证券市场低迷时，部分投资者由于“赚钱效应”

的减少将谨慎购买公司产品，导致公司的收益水平下滑。

２

、经营许可风险。由于公司开发产品所使用的数据源均由交易所（上证
所、深证所和港交所等）授权后提供使用，一旦与交易所的经营许可合约到
期不能续约或交易所信息使用费大幅提高将对公司盈利造成较大的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本公司将通过积极行使本公司的股东投票权，协助
其持续提高经营能力，并密切关注其经营状况，确保收益。

六、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０

九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３０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
会议于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并于二〇
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公司董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
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可行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倪林、杨震、严多林、庄良宝、戴轶钧回避表决，其余４名董事参加表决。

决议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１８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且在股票期权有效
期内可行权共１２９．６０万份股票期权，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９－０３１号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州金螳螂园
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议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全权授权管理层办理该子公司的工商注册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所示：

１、公司名称：苏州金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

２、法定代表人：董津宁；

３、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２００万元；

４、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

５、经营范围：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与设计（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园林古建筑
工程的施工与设计（凭资质证书许可经营）；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２００９－０３１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
足，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１８名激励
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即授权日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３０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起至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止）可行权共１２９．６０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实施情况简述
１、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金螳螂建

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和《苏州金螳螂
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拟以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授予激励对象２００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
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每份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４９．００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７－０４５号公告、草案及考核办法。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对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确
认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０７－０４６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
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７－０４７号公告。

２、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会议决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调整以下条款：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期权数量由
原来的２００万份调整为３００万份，行权价格由原来的４９．００元调整为３２．５３元；公司监事不
纳入参加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等条款。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请
参见公司２００８－０２０号公告及《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草案修
订稿”）。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对草案修订稿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认为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
司２００８－０２２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修改后的草案修订稿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８－

０２１号公告。

江苏方本律师事务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补充法律意见并
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７日，公司２００８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草案修订稿和考核办法，并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８－０３６号公告。

４、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 独立董事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江苏方本律师事务对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请参
见公司２００８－０３７号公告、２００８－０３８号公告及方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董事会办理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手续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期权的登记手续。

５、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７日，公司发布《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因激励对象高超
一先生为非中国国籍，无法开立Ａ股股东账户，其所获期权不具操作性，由公司取消高超
一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此项修改所涉及的激励对象情
况进行了核实，同意公司取消其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０８－０３９号公告。

６、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完成。 公司共授予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共计１９人２９２．５万份股票期权，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２９２．５万
股，行权价格：３２．５３元。

７、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根据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八条规定和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２９２．５万份调整为４３８．７５万份，期权行权价格由３２．５３元 ／股调

整为２１．５５元 ／股。 江苏方本律师事务对公司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股票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事项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９－０１５号公告及方本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８、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王传义所
获授公司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公司转让苏州格瑞特木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该公司总
经理王传义先生出现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由公司取消王传义先生未
行权的６．７５万份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４３８．７５万份调整为４３２万份。 公司监事会对王传义先生的情况进行了核实，同意
公司取消其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２００９－０２４号和２００９－

０２７号公告。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２、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３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３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３、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０８年度，首期股权激励计划１８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核均合格，满足行权条件。

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１２％，以２００６年净
利润为基数，２００８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７０％

２００８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为２０．６４％，高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所设
定的１２％，满足条件。

以２００６年净利润６，２９４．７９万元为基数， 公司
２００８年净利润增长率为１０８．８１％， 高于首期股权激
励计划设定的７０％，满足条件。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２００６年净利润指未按新会计准则调整的净
利润，２００８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及行权价格

１、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分类 激励对象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

权总数

占授予权益
总量的百分

比

已行权
股份数量

本次可行权
股票期权
数量

尚未符合行权
条件的股票期
权数量

董事及
高管人
员

倪 林 董事长 ６７５，０００ １５．６３％ ０ ２０２，５００ ４７２，５００

杨 震 董事、

总经理 ６７５，０００ １５．６３％ ０ ２０２，５００ ４７２，５００

严多林 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４５０，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庄良宝 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２５，０００ ５．２１％ 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

戴轶钧 董事、

董事会秘书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６０％ ０ ３３，７５０ ７８，７５０

王 洁 副总经理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６０％ ０ ３３，７５０ ７８，７５０

严永法 副总经理 ２２５，０００ ５．２１％ 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

王 琼 副总经理 ２２５，０００ ５．２１％ 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

朱兴泉 副总经理 ２７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０ ８１，０００ １８９，０００

白继忠 副总经理 ２２５，０００ ５．２１％ 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

浦建明 副总经理 ２７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０ ８１，０００ １８９，０００

罗承云 财务总监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６０％ ０ ３３，７５０ ７８，７５０

核心（骨干）业务人员 ７４２，５００ １７．１９％ ０ ２２２，７５０ ５１９，７５０

合计 ４，３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９６，０００ ３，０２４，０００

３、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２１．５５元。

四、独立董事对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经核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

单，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１８名激励对象在股
票期权有效期内及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共１２９．６万份股票期权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１－３号》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
的相关规定，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间行权条件满足

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１－３号》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
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资格
合法、有效。

七、董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以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可行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倪林、杨震、严多林、庄
良宝、戴轶钧因系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受益人，已回避表决，其余４名董事参加表决。

八、方本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江苏方本律师事务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使第一期股

票期权的事项发表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
第一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一、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全部行权，公司股本将由２１，１５０．００万股增至２１，

２７９．６０万股，股东权益将增加２，７８２．９９万元。 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全部行权将影响基
本每股收益下降０．２０％，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０．５７％。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
审计的数据为准。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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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同时披露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正在
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停牌。

目前，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在讨论中，依旧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
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公告。 待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４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公司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

（一）、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两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

（二）、

２００８

年度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情形
严重。

（三）、

２００８

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１６

，

０３５

万元（不含对

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提供担保）超过
１

亿元且占净资产值的
１００％

以上。

为消除上述不利因素，董事会要求公司在违规担保、诉讼、生产经营等
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违规担保方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再次书面问询有关关联方，要求其组织相关人员
对公司及子公司除已发现之外的违规担保或反担保情况进一步核实。当日，

有关关联方全部回复，均表示除问询函违规担保统计表列示的情况外（发生
额

１８

，

３４２．５

万元），不存在对其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情况，均不知悉是否仍存
在违规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均保证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完全明白做出虚假陈述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
任。 此次问询结果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问询结
果一致，公司未发现新增违规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四个关联方未清偿由公司直接或间接违规对其提
供担保的债务，公司违规担保及可能承担的责任未能解除。

二、重大诉讼方面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未有新增重大诉讼事项，已披露的重大诉讼近
期无新的进展。 该节其他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披露的《公
司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０９－０３８

、临
２００９－０４１

）。

三、生产经营方面
目前，公司仅能确保现金流不出现再次明显下降，勉强维持现有规模的

生产需求。由于产销量大幅下降，产品单位成本上升，综合毛利率下降，公司
主营业务继续处于亏损状态。该节其他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的《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临
２００９－０４４

）。

四、重大资产重组方面
因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停牌。 目前，资产重组具体方案在讨论中，

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 近期公司在解除违规担保和改善生产经营状况方面未取得实质
性进展，公司经营环境未出现根本性改观。 仅依靠公司自身能力，完全消除
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其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２８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分
配方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

９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并派发
现金

０．５６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０４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８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
９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发放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本次送的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直接记入
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０４

阙文彬
２ ０８＊＊＊＊＊３５１

甘肃省陇南中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１＊＊＊＊＊２５０

雷付德
４ ０１＊＊＊＊＊５０８

潘 康
５ ００＊＊＊＊＊９８３

余 盛
６ ００＊＊＊＊＊３８９

段志平
７ ０１＊＊＊＊＊８８３

李育飞
８ ０１＊＊＊＊＊０９７

姜 延
９ ０１＊＊＊＊＊９７６

米 洁
１０ ０１＊＊＊＊＊８３６

施雪峰
１１ ０１＊＊＊＊＊１２４

吴天健
１２ ０１＊＊＊＊＊１４８

史晓明

１３ ００＊＊＊＊＊３７２ 祝 文
１４ ０１＊＊＊＊＊３３０ 史晓黎
１５ ０１＊＊＊＊＊０１７ 芦才勇
１６ ０１＊＊＊＊＊２１２ 林世喜
１７ ００＊＊＊＊＊９５３ 黄 蕊
１８ ０１＊＊＊＊＊８９６ 李 平
１９ ０１＊＊＊＊＊４１６ 李志祥
２０ ００＊＊＊＊＊６７４ 应传斌
２１ ０１＊＊＊＊＊７４４ 罗曾霞
２２ ０１＊＊＊＊＊２４７ 马 兵
２３ ０１＊＊＊＊＊６５２ 李丽霞
２４ ００＊＊＊＊＊８８２ 刘 浚
２５ ０１＊＊＊＊＊８２９ 黄 英
２６ ０１＊＊＊＊＊３３２ 郭 凯
２７ ０１＊＊＊＊＊２６１ 李世珍
２８ ０１＊＊＊＊＊１０１ 潘 宇
２９ ０１＊＊＊＊＊１３３ 谌茂斌

４．

本次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红股及资本公积
金转股增加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５％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５％

１、其他内资持股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５％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

三、股份总数 ９３，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３，４００，０００ １８６，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六、本次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８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１

元。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４５６

号
咨询联系人：曾庆眉
联系方式：

０２８－８５９５０８８８－８６１８

传 真：

０２８－８５９５０６５２

八、备查文件
１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８２ 证券简称：Ｓ佳通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８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８

月
３１

日、

９

月
１

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
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咨询核实，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股东
均确认不存在股改、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经营活动正常，未发生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
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述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１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２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利集团”）通知，该通知提及：

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准同意，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止，海
利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４３４

，

９８４

股，减持均价
８．１５

元
／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９５％

。

本次减持前海利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０

，

８３０

，

０２７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９０

，

８０３

，

３８８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６３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４３７％

。

本次减持后，海利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８

，

３９５

，

０４３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８

，

３６８

，

４０４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６３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４８７％

，仍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４

股票简称：

＊ＳＴ

春兰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因工作疏忽，在半年度报告摘要中“董事会报告的主营业务分行业、

分产品情况表”及半年度报告全文中“财务报告附注的补充资料第
３

条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的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登载的数据有误，现更
正如下：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表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增
减（

％

）

分产品
空调器

３０９

，

７９２

，

９０４．５３ ２５５

，

２７８

，

６５７．２８ １７．６０ －５３．７８ －５５．８７

增加
３．８９

个百分点
洗衣机

－１

，

０８３

，

９８６．９３ －８１６

，

６０４．８０ ２４．６７ －１３９．８０ －１１１．７６

增加
１７９．５９

个百分点
压缩机等

２４

，

１１５

，

１３８．１５ １１

，

４２０

，

２８９．５５ ５２．６４ －２０．１２ －６５．５１

增加
６２．３３

个百分点
其中：

关 联
交易

１５

，

９３２

，

９７４．０９

其中：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的关
联交易金额

１

，

８６４．１６

万元。

２

、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９

号的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５ －３．７５ －０．１４９８ －０．１４９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８ －３．７８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５１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报全文和摘要的其他内容未变， 更正后的半年
报全文和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由
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深表歉意， 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